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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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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为进一步做好“十五五”规划

重点建设项目要素保障工作，按照“项目跟着规划走、要素跟着项

目走”的要求，依据各级各类“十五五”发展规划、专项规划，

《自然资源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

的通知》《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市县国土空间总体

规划动态调整完善工作的通知》等有关要求，开展《中卫市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以下简称《规划》）2026年度

动态维护工作。

本次动态维护在不突破《规划》确定的强制性管控要求和总体空

间格局的前提下，聚焦年度规划实施体检工作中提出的突出问题和

潜在风险，衔接贯通“十五五”发展规划及相关规划确定的重大任

务、重点项目，对照动态维护工作正向优化相关要求，针对《规划》

确定的三条控制线、中心城区用地布局、城市重要控制线、重点项

目清单等内容进行正向优化。

注: 本版本为征求意见稿，所有数据和内容以最终审批成果为准。



1.1工作目的

1.2 基本原则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十三

届十一次全会安排部署，统筹协调空间需求，切实强化国土空间规划

引领和资源要素配置能力，有力保障自治区、中卫市“十五五”重大

战略、重要产业和重点项目落地，落实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政策的新要

求，确保刚性约束与弹性适配统一，提升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全域全类

型全周期治理能力，基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实施体检结果，结合审批

管理数据以及城市更新、低效用地再开发、闲置土地处置等存量用地

盘活工作以及新的片区规划要求，解决规划体检发现的突出问题，修

正规划实施过程中的偏差，提升规划实施适配性和传导性，开展本次

动态维护。

1.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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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引领
立足“十五五”发展新形势，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的基础性
作用。通过建立多部门协同的空间需求统筹机制，将重大
战略部署精准融入“一张图”。

严守“三区三线”等国土空间安全底线，严格落实国土空
间规划确定的保护目标和控制指标。依法依规开展动态维
护，推动国土空间格局与高质量发展更加协调适配。

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实施体检结果为前提，充分衔接发
展规划年度实施计划，梳理现状存在问题，明确动态维
护（或技术修正）方向。

全面依托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支
撑规划动态维护全流程的规范、高效、精准管理，实现国
土空间治理效能持续提升。

底线思维

问题导向

一图统管



《中卫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动态维护范围示意图

1.3动态维护范围
 动态维护核心范围为中卫市市辖区（沙坡头区），重点建设

项目清单以市域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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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四线”适应
城市存量空间盘活利用能力不足。
总体规划需结合相关规划进一步优
化完善用地布局、城市四线的空间
布局。

乡镇可使用增量空间过少，剩余增
量空间过于零碎，实际建设中难以
有效利用；可用增量空间难以满足
“十五五”发展需求，难以有效支
撑打造中卫新的增长极发展。

与已审批建设用地、已办理手续的
设施农用地等相关部门管理数据存
在空间冲突。与村庄发展建设和产
业发展存在空间矛盾及制约，存在
不符合划定要求的地块。

生态保护红线与人为活动及重点项
目发展存在空间冲突。生态保护红
线内与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存在矛
盾冲突，有多个已明确空间位置的
项目与生态保护红线空间重叠。

通过体检，规划实施成效显著，为中卫市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

新型工业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两化一振兴）夯实了空间基础；为中卫

市建设大数据产业中心市，全力建设“中国算力之都”提供了空间保

障；为中卫市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

“三区三线”为基础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构筑了空间支撑；为

提升城乡空间功能品质、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等工作发挥了空间

效能。以规划为蓝图，在支撑中卫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卫

市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构建，支撑中卫市提升国土空间治理现代化水平

等方面凸显了规划基础作用。

2.规划体检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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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主要结论

2.2突出问题

永久基本农田布局 生态保护与治理

城镇开发边界 城市四线管控范围



建议5：更新重点建设项目清单

应对“十五五”发展需要，协调中卫市发改、交通、水利等部门“十五
五”期间重点建设项目空间诉求，更新能源资源、水利、交通、信息通
信、基础设施、防灾减灾等重点建设项目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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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1：优化调整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布局

依据《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按照先易后难的原
则，分类推进、分步实施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优化调整工作。按照
“数量不减、质量不降、布局优化、生态改善”的要求，足额完成国家
下达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稳步提升水田水浇地占耕地面积比例及耕
地连片度，促进永久基本农田质量持续向好。

建议2：统筹推进生态空间保护与治理

积极对接调整生态保护红线管理范围，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红线关
系。逐步引导生态红线内的村庄、采矿用地等建设用地退出，探索生态
保护红线内的零星建设用地优先转为林地、草地、湿地等生态功能用地。

建议3：优化城镇开发边界内增量空间布局

确保城镇建设用地规模和城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不突破的前提下，全市
统筹调剂城镇开发边界内新增建设用地规模，用于保障“十五五”发展
需求。推动城镇开发边界内空间布局更紧凑、功能更协同。

建议4：优化更新总体规划分区

依据优化调整后的耕地与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
刚性管控成果，重点结合中心城区功能布局优化、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等，
更新国土空间规划分区提升规划实施的适应性与可操作性。

2.3主要建议



3.三条控制线维护

在永久基本农田核实处置成果的基础上，衔接永
久基本农田优化调整专项工作，同时保障基础设施工
程落地实施，调整后市辖区永久基本农田面积72.28万
亩，永久基本农田平均质量等别提升、连片度显著提
高、碎小图斑数量大幅减少，耕地稳定性与生产能力
进一步增强。

按照“数量不减少、质量生态有提升、布局更优化”的原则，
正向优化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

通过衔接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系统梳理矛
盾冲突，市辖区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保持1501.73平方公
里不变，确保红线管控范围与法定保护区域精准匹配。

生
态
保
护
红
线

按照“任务不减少、功能有提升、布局更完善”的原则，正向
优化生态保护红线。

遵循自然资源部《城镇开发边界管理办法（试
行）》要求，重点对“十四五”期间城镇开发边界外
已批零星城镇建设用地进行了规范管理，核减三线划
定成果启用后已批零星城镇建设用地规模调出城镇开
发边界42.56公顷，确保城镇开发边界内新增城镇建设
用地规模与边界外实际使用规模实现动态平衡。优化
后未突破《规划》确定的城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

按照“总量不突破、布局更集聚、功能品质有提高”的原则，
正向优化城镇开发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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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推进低效用地改
造开发，根据最新发
展需求，合理调整工
业用地和仓储用地比
例，推动园区职住平
衡和产城融合发展。

4.中心城区规划布局维护

4.1中心城区用地布局维护

4.2城市重要控制线维护

按照“总体格局稳定、空间结构优化、功能布局完善”的原则，在规划
用地总面积不减少的前提下，重点聚焦老旧厂区、老旧街区/城中村、
重点片区，正向优化中心城区用地布局。

衔接控制性详细规划
和片区低效用地再开
发、存量空间盘活利
用工作，补充民生领
域公共服务设施短板，
满足人民群众生活需
求。

衔接数字小镇等片区
新的规划布局，科学
调整工业用地、公共
管理与公共服务、商
业服务业用地等空间
布局。

按照“总量不减少、布局更优化、功能有提升”的原则，结合用地审批
情况及相关部门意见，对城市绿线、城市蓝线和城市黄线进行正向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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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线
对规划实施过程中，部分基础设施选址与规划用地布局发生变化的“城
市黄线”，结合选址变化进行适应性调整；同时，结合用地布局联动维
护“城市黄线”。维护后“城市黄线”面积保持不变。

对市政道路交通、公用设施等线性工程所涉及的“城市绿线”进行调整
和修正，保障重点基础设施顺利落地；结合中心城区用地维护，联动维
护“城市绿线”，补划边界清晰、生态功能完备的城市绿地，确保“城
市绿线”总面积不减少、生态功能有提升。

对现状“城市蓝线”进行调整和修正，保障重点水域边界准确；补划边
界清晰、生态功能完备的河流水面与湖泊水面，确保“城市蓝线”总面
积不减少、空间布局更优化、生态功能有提升。

绿线

蓝线



5.规划分区维护

按照“整体协调、集中连片、完整联通”的原则，结合三条控制线正向
优化，同步联动优化规划分区。

5.1市辖区规划分区

5.2 中心城区规划分区
    结合中心城区规划用地布局优化，联动调整城镇集中建设区二级规
划分区，推动各类空间功能协同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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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辖区规划分区规划图（维护后）

图  例



6.动态维护成效

成效1：强化发展支撑

通过充分对接各级各类“十五五”发展规划和专项规划，发挥国土空间
规划的支撑保障作用，系统梳理174个重点项目增补清单，形成实施、
延续、清退、增补的动态管理机制，有力保障了自治区、中卫市“十五
五”重大战略、重要产业和重点项目空间诉求，为重大项目落地实施夯
实规划依据，提高了规划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性。

成效2：优化空间布局
通过衔接永久基本农田优进劣出，调出零星破碎、质量偏低、不符合划
定要求地块，永久基本农田中的水田、水浇地占耕地面积比例提升
0.51%，集中连片度进一步提高。通过衔接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
确保红线管控范围与法定保护区域精准匹配。重点对“十四五”期间城
镇开发边界外已批零星城镇建设用地进行了系统核减和规范管理，确保
城镇开发边界内新增城镇建设用地规模与边界外实际使用规模实现动态
平衡。

成效3：畅通规划传导

结合规划实施期间城市更新、低效用地再开发、闲置土地处置等存量用
地盘活等工作，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情况，进一步优化中心城
区规划用地安排和城市重要控制线布局，有效支撑老城区更新、工业区
域调整及数字小镇等重点片区发展，加强了总体规划与专项规划的协调，
以及对详细规划的指导与传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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